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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市统计局工作人员对
今年全市CPI进行了预测，
当前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
动力有所减弱，价格总水
平高位趋稳、回落，但导
致物价走高、通胀攀升的
根本性因素并没有完全消
除，未来走势仍存在较大
的不确定性。

首先是输入型通胀因
素仍在；其次是通胀的货
币 因 素 并 未 从 根 本 上 消

除，目前楼市回暖房价走
高，追寻根本原因还是货
币因素所致。而房价涨势
不减又对物价形成正相关
效应；再者抑制物价的一
些硬性措施落实尚不完全
到位。随着城镇化的大力
推进，城市近郊菜地基本
被房地产占用，蔬菜价格
上涨中运输流通成本占一
大块；最后受2012年物价
指数的影响，2012年物价

涨幅回落明显，基数低，
2013年翘尾因素小于2012

年，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
价格总水平涨幅。

综 合 各 方 面 因 素 判
断，预计2013年全市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将会有不
同程度的回升，涨幅可能
略有反弹，如不发生突发
事件和异常情况，总体仍
将处于温和可控区间。

本报记者 王琳

去年全市CPI“温和上涨”
分季度看，同比涨幅逐季回落；分月份看，同比涨幅高开低走

本报1月27日讯(记者
王琳 通讯员 马明刚)27

日，记者从潍坊市统计
部门了解到，2012年全

市居民消费价格涨
幅平稳，同比上

涨 1 . 7 %，较上
年 同 期 涨 幅

回落 2 . 7个
百 分

点 ，
涨 幅

总 体 呈
现出“逐步回落、温和上
涨”的态势。

从 统 计 数 据 来 看 ，
2012年全市CPI变动的主要
特点为价格总水平涨势减
缓，总体回落态势明显。
分季度看，居民消费价格
涨幅呈逐季回落态势。一
季度上涨4 . 1%，二季度上
涨 2 . 1 % ， 三 季 度 上 涨
0 . 5%，四季度上涨0 . 2%。
分月份看，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涨幅高开低走，总体
回落态势明显。 1-12月
各月同比分别上涨5 . 0%、

2 . 9 % 、 4 . 5 % 、 3 . 1 % 、
2 . 0 % 、 1 . 1 % 、 0 . 8 % 、
0 . 6%、 0 . 1%、- 0 . 2%、-
0 . 1%和0 . 8%。1月份受春节
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同比涨幅最高，此
后连续9个月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同比涨幅总体呈回
落态势，进入11月份，由
于受季节、天气等因素影
响，涨幅开始有所反弹。

另一个特点为食品价
格涨幅回落，是主导价格
总水平变动趋势的首要因
素。2012年全市食品类价
格同比上涨2 . 7%，涨幅较
上年同期水平回落7 . 3个百
分点，拉动价格总水平上
涨0 . 81个百分点，是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的第
一拉动力。构成食品类的
16个中类项目有12类呈上
涨态势 ,且涨幅均不同程度
回落。受国家提高粮食收
购价格，人工、运输成本
上涨等因素影响，与居民
生活息息相关的主要农副
食品价格变化较大。其中

粮食价格上涨1 . 2%，同比
回落5 . 8个百分点；油脂价
格上涨15 . 5%，同比上涨8 . 5

个百分点；肉禽及其制品
价格持平，同比回落19 . 4

个百分点；蛋类价格下降
5 . 8%，同比回落13 . 3个百分
点 ； 水 产 品 价 格 上 升
4 . 7%，同比回落5 . 3个百分
点；菜类价格上涨10 . 6%，
同比上涨4 . 6个百分点；干
鲜瓜果价格下降1 . 5%，同
比回落20 . 9个百分点；液
体 乳 及 乳 制 品 价 格 上 涨
4 . 6%，同比回落1 . 7个百分
点。

此外，居住类价格涨
幅回落明显。居住类价格
同比上涨4 . 0%，与上年同
期相比缩小6 . 0个百分点，
共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 . 78个百分点。工业消费
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对总指
数影响较大。工业消费品
和服务项目价格累计分别
上涨0 . 4%和2 . 8%，共拉动
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 . 9个百
分点。

业内分析

涨幅回落，

翘尾因素影响大
据统计，2012年潍坊

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变
动趋势与全省一致，涨幅
低 于 全 国 、 全 省 平 均 水
平。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101 . 7)分别比全国平均
水平(102 . 6)、全省平均水
平(102 . 1)低0 . 9个百分点、
0 . 4个百分点。从同比涨幅
看，潍坊在全省17地市中
与聊城、菏泽等并列第 7

位。低于潍坊的有莱芜、
临沂、德州三个地市。

据统计局工作人员分

析，去年全市居民消费价
格涨幅回落的主要原因分
为三点，首先是翘尾因素
影响比重大。据测算，在
2012年1 . 7%的涨幅中，翘
尾因素约为1 . 0个百分点，
占58 . 8%；新涨价因素约为
0 . 7个百分点，占41 . 2%。

其次是农业生产形势
较好，市场供应充足。去
年发放种粮补贴、农机购
置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措施
的落实，进一步提高了农
民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天

气条件良好，市场货源充
足，粮食、猪肉、鸡蛋等
农 产 品 价 格 回 落 幅 度 较
大，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
明显减轻。

再者，国际国内经济
大环境影响。2012年，欧
债危机出现反复，发达经
济体陷入低迷或衰退，新
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市
场规模较小。受此影响，
我 国 外 需 萎 缩 和 内 需 不
足，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
行压力。

走势预测

今年全市CPI涨幅

可能略有反弹

山东首个

网页著作权侵权案审结

独创的可复制的网页受保护

本报1月27日讯 (记者 张焜)27日，记者从潍坊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了解到，省内第一起网页著作
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民事纠纷案件已经审结。潍坊中
院认为，具有独创性的、能被他人所客观感知和复制的
网页，可以构成著作权法上所称的作品，应当受到著作
权法的保护。

2011年，中企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企动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下合称中企动力)发
现，潍坊万企———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潍坊万企公司)

的网站上擅自将中企动力制作的相关精品网站案例作
为自己的案例进行宣传，使人误以为这些网站案例是
潍坊万企公司设计制作的，借以宣传自己。由于潍坊万
企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与中企动力的业务基本相
同，且经营地点同在潍坊，行为侵害了中企动力的著作
权，并涉嫌不正当竞争，给中企动力造成了经济损失，
给中企动力的名誉造成了不良影响。为此，中企动力将
潍坊万企公司诉至潍坊中院，请求判令潍坊万企公司
停止侵害网页作品著作权的行为、停止不正当竞争行
为并赔偿损失。

法院认为，网页是网站的基本元素，网页制作贯穿
于整个网站的建设过程中，其制作流程包括网站策划、
美工制作、网页的界面框架制作、后台程序制作、网站
测试与发布等。因此，一个制作精美的网页，需要凭借
软件设计出网页的界面框架，通过编写源程序才能够
完成网页的制作。

技术含量高的网页制作工作需要消耗制作者相当
的精力，为了吸引更多的网民浏览，设计制作者在网页
的设计、排版、布局、色彩搭配等方面花费了大量智力
劳动，而这一系列的创造性智力活动恰恰是作品独创
性的体现。此外，网页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予以保存，亦
可以打印在纸张上，网页具备有形复制的属性。

法院认为，具有独创性和被他人所客观感知和复
制的网页可以构成著作权法上所称的作品，应当受到
著作权法的保护。

该案中虽然中企动力制作的网页被认定为应受到
著作权法保护，但由于涉案网页是一些公司企业委托
中企动力制作的，并且在网页的下方明确标明了版权
所有单位为这些公司企业，因此中企动力并不享受著
作权。但潍坊万企公司的行为构成了引人误解的虚假
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法院遂判决潍坊万企公司立即停止在其网站使用
涉案网页作为精品案例进行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并赔偿中企动力经济损失2万元。驳回了中企动力
的其它诉讼请求。27日，记者了解到，法院判决后，双方
均服判息诉，该案审结。

业内看法

网页是否应受著作权保护

尚未有明确法律规定

潍坊中院民三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几年，全国
各地法院出现过几起关于网页著作权保护问题的民事
纠纷案件，各地法院的认识也不尽一致。主要分歧存在
于，网页是否属于作品，何种情形下的网页属于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范围采取了肯定性列举加概括性标准相结合的形式进
行了规定，但网页是否属于作品，并没有明确规定。最
高法院亦未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相关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著
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
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11号)

第2条规定：“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
三条规定的各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在网络环境下无
法归于著作权法第三条列举的作品范围，但在文学、艺
术和科学技术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形式复制
的其他智力创作成果，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
定：“著作权属于作者。”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据证
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
者。”

注：涉案网站
w w w . j i a n g j u n h o t e l . n e t 、w w w . q r 9 9 9 . c o m 、
www.htprint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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